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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一）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 1 号 

（二） 法定代表人 

万峰 

（三）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包括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依照有关法

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北、河南、安

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贵州、

宁夏、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新疆、大连、宁波、青岛、厦门、深圳。 

（四） 股权结构及股东 

1、 股权结构 

 2016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内变动增减（＋，－）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 – – –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 人民币普通股 2,085,439,340 66.85% – – – – – 2,085,439,340 66.85%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H 股） 1,034,107,260 33.15% – – – – – 1,034,107,260 33.15% 

4、 其他 – – – – – – – – – 

合计 3,119,546,600 100.00% – – – – – 3,119,546,600 100.00% 

注：目前股东信息查询平台没有按照“国有股、社团法人股、外资股、自然人股”分类统计股东类别的功能，公司按照年

度报告中的股本结构统计口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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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季度末的前十大股东列表 

序

号 
所有者名称 

所持股份的

类别 

持股数量或出资

额（单位：股或元） 

本期末持

股比例

（%） 

所持股份的状

态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2) 
境外法人股 1,033,879,836 33.14 未知 

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股 977,530,534 31.34 正常 

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3) (4) 国有法人股 471,185,465 15.10 
164,973,279 股

质押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91,444,922 2.93 正常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28,249,200 0.91 正常 

6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22,080,000 0.71 正常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 境外法人股 18,357,712 0.59 正常 

8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添富

牛 5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538,697 0.24 正常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

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7,276,311 0.23 正常 

1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168,862 0.20 正常 

所有者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 

1.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全部A股和全部H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香港中央结算系统

其他参与者持有。因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或冻结情况，因此HKSCC Nominees 

Limited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3.本公司于2016年12月收到本公司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武集团”）的通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该公司名称由“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6年12月17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新华保险关于主要股东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4.本公司股东宝武集团于2014年12月12日完成以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的宝武集团2014年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

工作，将其持有的预备用于交换的共计165,000,000股本公司A股股票及其孳息作为担保及信托财产，以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名义持有，并以“宝钢集团－中金公司－14宝钢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

名册上。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及公司股东对持有的部分

本公司A股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期末，作为宝武集团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担保及信托财产的

本公司A股股份中共有26,721股被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为本公司A股股份。 

5.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五） 实际控制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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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期初 期末 变动比例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9.40 99.40 -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0.00 40.00 - 

新华家园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云南新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新华家园养老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新华家园尚谷（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 

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0 45.00 - 

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新华人寿保险合肥后援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新华家园养老投资管理（海南）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广州粤融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北京世纪浩然动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 

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4.00 24.00 - 

北京美兆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30.00 30.00 -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4 9.97 0.03 

南京卫元舟实业有限公司 40.00 40.00 -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00 99.00 - 

 

（七）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本公司董事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万峰 执行董事兼 

董事长 

男 1958 年 4 月 自 2014 年 11 月起 

自 2016 年 3 月起 

黎宗剑 执行董事 男 1960 年 7 月 自 2017 年 1 月起 

刘向东 非执行董事 男 1969 年 6 月 自 2010 年 10 月起 

陈远玲 非执行董事 女 1963 年 12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吴琨宗 非执行董事 男 1971 年 2 月 自 2014 年 7 月起 

胡爱民 非执行董事 男 1973 年 12 月 自 2016 年 6 月起 

DACEY John Robert 非执行董事 男 1960 年 5 月 自 2014 年 8 月起 

李湘鲁 独立董事 男 1949 年 11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郑伟 独立董事 男 1974 年 3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方中 独立董事 男 1951 年 6 月 自 2011 年 9 月起 

程列 独立董事 男 1955 年 9 月 自 2016 年 8 月起 

梁定邦 独立董事 男 1946 年 11 月 自 2016 年 9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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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简历： 

 

万峰先生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自2014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

执行董事，并自2016年5月起担任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自2015年2月起担任资产管理公司非

执行董事。万先生于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担任本公司首席运营官（总裁）。在加入本公

司之前，万先生于2003年8月至2014年8月历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副总裁、党委副书记、总裁、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万先生于2007年9月至2014年8月担

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万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万先生于1982年获吉林财贸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于2001年获香港公开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于2003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黎宗剑先生自2017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黎先生于2016年3月至2017

年1月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黎先生自2012年1月至2016年6月历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汇金公司”）证券机构管理部、保险机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及保险机构管理部副

主任，于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2007年9月至2011年12月历

任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任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和

《保险研究》杂志主编，2000年5月至2007年8月历任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投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发展改革部副总经理和中国保险报业股份公司董事会秘

书（兼）。黎先生于1982年获得贵州大学哲学学士学位，于1987年获得陕西师范大学教科所

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于1994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法学博士学位。 

 

刘向东先生自2010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刘先生目前供职于汇金公司。刘先

生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11月担任汇金公司综合部高级经理，2003年7月至2009年12月历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处长级秘书、正处长级秘书、助理巡视员。刘先生于1999年获

得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并于200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博士学

位。 

 

陈远玲女士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自2016年12月起担任资产管理公司

非执行董事。陈女士目前供职于汇金公司。陈女士自2010年8月至2016年6月任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自1985年至2010年专职从事经济与金融律师工作，期间曾供职于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曾系吉林省政府法律顾问、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女士是一级

律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华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保

险专业委员会委员。陈女士于1985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吉林大学商学

院在职硕士研究生班毕业。 

 

吴琨宗先生自2014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吴先生现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钢股份”）财务总监。在此之前，吴先生自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担任宝钢股

份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担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

集团”）经营财务部总经理兼资产管理总监，2006年5月至2013年8月历任宝钢股份审计部部

长、系统创新部部长、财务部部长、宝钢集团审计部部长。吴先生拥有注册会计师(CPA)资

格、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资格及教授级高级会计师职称。吴先生于1993年获得华东冶

金学院会计学学士学位，于2004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并于2008年获得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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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爱民先生自2016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胡先生现任宝武集团投资管理部总

经理，兼任沪杭铁路客运专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胡先

生自2016年5月至2016年11月担任宝钢集团投资管理部总经理，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担任

宝钢集团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12年6月至2014年3月担任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资本

运营部（宝钢集团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2003年6月至2012年6月，历任宝钢集团资产经营

部高级管理师、投资并购主管、副总经理兼财务顾问首席经理。胡先生于1995年获得江西财

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DACEY John Robert先生自2014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DACEY先生现任瑞士

再保险集团首席策略官、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此之前，DACEY先生自2012年11月至2015年5

月担任Admin Re®董事长，自2007年至2012年担任安盛保险集团(AXA)亚太区副董事长、执

行委员会委员、日本及亚太区总部首席执行官，2005年至2007年担任丰泰保险(Winterthur 

Insurance)首席策略官、执行委员会委员。DACEY先生于1982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经济学文学士学位，并于1986年获得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系硕士学位。 

 

李湘鲁先生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先生现任普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

级顾问、庆隆（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李先生自1990年至2007年历任美国既得

投资银行副总裁及高级顾问、中国国际农村信托投资公司（香港）投资顾问、卢森堡明讯银

行高级顾问、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庆隆（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李先生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郑伟先生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郑先生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

与保险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秘书长，同时担任东海

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国保险学会理事、副秘书

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自1999年3月至今，郑先生历任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授兼博士生导师，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助理、系副主任、系主任。郑先生自1999年8月至2000年1月，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商学院做访问学者。郑先生先后于1995年、1998年和2003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 

 

方中先生自2011年9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方先生目前兼任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澳门励骏创建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伦敦上市公司Worldsec Limited

独立非执行董事及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09年6月至2013年12月，

方先生任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中国发展执行董事。2007年6月至2009年5月，方先

生任均富会计师行合伙人。方先生为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资深

会计师。自1980年至2010年，方先生曾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资深会计师。方先生于1972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电子及电力工程学士学位，并于1973年获英国Surrey大学医学工程硕士学

位。 

 

程列先生自2016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程先生2013年5月至2016年1月任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资源整合部总经理，2008年1月至2013年4月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银行保险部总经理，2006年6月至2007年12月任中国人寿保险（海外）公司党委委员、香

港分公司副总经理。程先生毕业于江西工业学院（现南昌大学），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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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邦先生自2016年9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梁先生现任梁定邦资深大律师事务所

资深大律师，兼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梁

先生曾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证监会主席等职务。梁先生自2010年6月至2016

年7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2004年8月至2013年9月任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梁先生于1990年获委任为香港御用大律师（现改称资深大

律师）。梁先生于197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并具英格兰及韦尔斯大律师

和加州律师协会资格，2003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009年获选为香港证

券学会荣誉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3年获香港公开大学及2016年获岭南大学颁发荣

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2、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本公司监事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王成然 股东代表监事 

 及监事长 

男 1959 年 4 月 自 2014 年 7 月起 

刘智勇 股东代表监事 男 1972 年 3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汪中柱 职工代表监事 男 1967 年 10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毕涛 职工代表监事 男 1975 年 1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监事简历： 

 

王成然先生自2014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及监事长。王先生现任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资产管理公司、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公司及赛领国际投资

基金（上海）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王先生于2009年12月至

2014年1月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2013年4月至2015年2月担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09年5月至2015年3月任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08年4月至2015

年8月担任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王先生于2012年6月至2016年11月担任宝

钢集团金融系统党委书记，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担任欧冶云商纪委书记，2003年6月至2012

年6月历任宝钢集团资产经营部副部长、部长，业务总监兼资产经营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2009年6月至2010年1月兼任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先生拥有经济师职称，并于1982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刘智勇先生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刘先生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研究规划组组长。刘先生于2003年7月至2011年1月任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处长。刘先生1994年获得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2002年获得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201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博士学

位。 

 

汪中柱先生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汪先生自2011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

纪检监察室主任，兼任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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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合肥后援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自

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汪先生担任本公司稽察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自1988年7月

至2010年3月，汪先生历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正处级

纪检监察员及处长。汪先生于1988年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经济学学士学

位。 

 

毕涛先生自2016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毕先生自2016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审

计部副总经理，兼任新华家园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新华家园养老投资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新华家园尚谷（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合肥后援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毕先

生于2003年10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山东分公司风险管控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公司审

计部副处长、处长、总经理助理等职。毕先生于1999年获得山东财政学院会计学专业经济学

学士学位。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万峰 首席执行官 男 1958 年 4 月 自 2016 年 3 月起 

黎宗剑 副总裁 男 1960 年 7 月 自 2017 年 1 月起 

杨征 副总裁 男 1970 年 5 月 自2016年12月起 

 首席财务官 

（暨财务负责人） 

  自 2017 年 2 月起 

 

刘亦工 副总裁 男 1959 年 9 月 自2004年12月起 

李源 副总裁 男 1962 年 8 月 自2016年10月起 

龚兴峰 副总裁 男 1970 年 10 月 自2016年10月起 

 总精算师   自 2010 年 9 月起 

 董事会秘书   自 2017 年 3 月起 

于志刚 副总裁 男 1964 年 12 月 自2016年10月起 

岳然 总裁助理 男 1963 年 2 月 自 2013 年 2 月起 

苑超军 总裁助理 男 1972 年 4 月 自 2011 年 7 月起 

刘起彦 总裁助理 男 1963 年 5 月  

 首席人力资源官    

王练文 总裁助理 男 1968 年 4 月 自 2017 年 2 月起 

注：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聘任黎宗剑先生、杨征先生、刘亦工先生、李源先

生、龚兴峰先生、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其中，杨征先生兼任公司首席财务官（暨财务负责人），龚兴峰先生兼任

公司总精算师、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岳然先生、苑超军先生、朱迎先生、刘起彦先生、王练文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助

理。其中，岳然先生兼任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朱迎先生兼任公司首席风险官（暨合规负责人）、审计责任人。截至本报

告发布日，刘起彦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监会核准。朱迎先生向本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其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不

再担任公司总裁助理及其他所有管理职务。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刘起彦先生兼

任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岳然先生不再兼任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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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万峰先生，简历见本节“1、董事基本情况”。 

 

黎宗剑先生，简历见本节“1、董事基本情况”。 

 

杨征先生自2016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自2017年2月起兼任本公司首席财务官（暨

财务负责人），并自2016年12月起兼任资产管理公司非执行董事。在加入本公司之前，杨先

生2005年7月至2016年8月历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

经理，投资管理部总经理，财务总监，副总裁等职。杨先生具有美国注册会计师和英国特许

公认会计师资格，任中国会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国家会计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第三届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委员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委员。

杨先生于1993年获得北京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于2000年获得美国东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刘亦工先生自2004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自2017年2月起担任新华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先生2014年11月至2016年12月兼任华中区域管理中心总经理，2010年4

月至2013年2月兼任合规负责人，2004年10月至2004年11月担任总裁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

理。刘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注册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CSERM)资格，并于1996年获

得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李源先生自2016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李先生自2001年10月加入本公司以来，历

任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高级总经理，总公司销售管理中心主任，个

人业务总监，银保业务总监，区域总监兼北京分公司高级总经理，总裁助理兼华南区域总经

理及广东分公司总经理等职。李先生拥有国家高级经济师职称，并于2010年获得中山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龚兴峰先生自2016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自2010年9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自2017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并自2017年1月起兼任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精算师。龚先生自1999年1月加入本公司以来，历任精算部总经理助理、核保核赔部

副总经理、客户服务部总经理、首席精算师、总裁助理，并曾任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业务负责

人。龚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和中国精算师职称。龚兴峰于1996年获得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于2011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于志刚先生自2016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于先生于1997年4月加入本公司，自2007年3月起历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高级总经理，

北京分公司高级总经理，区域总监兼北京分公司高级总经理，银保业务总监，华中区域总经

理，总裁助理兼华东区域总经理等职。于先生拥有中级编辑师职称，1986年获得北京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98年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货币银行专业研究生课程，

2010年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士学位。 

 

岳然先生自2013年2月起担任总裁助理，于2010年4月至2017年3月兼任本公司首席人力

资源官。自2010年1月加入本公司起至2010年3月，岳先生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兼稽查办公室

主任。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岳先生2008年10月至2010年1月担任中国联通集团人力资源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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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2004年1月至2008年10月担任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岳

先生1984年获得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学位，2003年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

究生课程。 

 

苑超军先生自2011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并自2013年3月起兼任北京分公司总经

理。苑先生自2002年11月加入本公司以来，历任潍坊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山东分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高级总经理，总公司个人业务总监、华北区域总经理、东北区域

总经理等职。苑先生拥有保险专业中级资格认证，并于2011年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级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刘起彦先生于2016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获聘为本公司总裁助

理（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监会核准），并于2017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上获聘为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刘先生自1997年5月至2016年6月历任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办公室主任科员、满洲里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呼伦贝尔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呼和浩特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总部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河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刘先生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1986

年获得内蒙古林学院农学学士学位，2013年1月获得清华大学EMBA硕士学位。 

 

王练文先生于2017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王先生自2010年5月加入本公司以来，

历任法人业务总监、总监兼西北区域总经理兼陕西分公司总经理等职。王先生拥有中级会计

师、经济师专业职称，1995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

学博士学位。 

（八）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曾辉 

办公室电话： 010-85210209 

电子信箱： zenghui2@newchinalife.com 

 

二、主要指标 

单位：百万元 

行次 项  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03,698 98,824 

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59.74% 246.96% 

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17,698 112,824 

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1.30% 267.78% 

5 保险业务收入 19,142 22,383 

6 净利润 192 1,384 

7 净资产 58,704 5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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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 A 类。 

三、实际资本 

单位：百万元 

行次 项  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认可资产 697,446 687,519 

2 认可负债 514,831 507,450 

3 实际资本(3=3.1+3.2+3.3+3.4) 182,616 180,069 

3.1         核心一级资本 168,616 166,069 

3.2         核心二级资本 - - 

3.3         附属一级资本 14,000 14,000 

3.4         附属二级资本 - -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与汇总数有细微差异。 

四、最低资本 

单位：百万元 

行次 项目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1 最低资本 64,917 67,245 

1.1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64,953 67,245 

1.1.1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4,539 26,205 

1.1.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454 443 

1.1.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64,831 65,558 

1.1.4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6,544 6,232 

1.1.5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4,353 14,643 

1.1.6 特定类别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17,062 16,550 

1.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36 - 

1.3 附加资本 - - 

1.3.1   逆周期附加资本 - - 

1.3.2 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附加资本 - - 

1.3.3 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附加资本 - - 

1.3.4 其他附加资本 - -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与汇总数有细微差异。 

五、 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最近两次（2016 年 3 季度、2016 年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 A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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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风险管理状况 

（一）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监管评估结果 

2016年，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2016年度SARMRA监管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SARMRA）开展现场监管评估。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 2016 年 SARMRA 评估结果的通报》（财会部函〔2017〕212 号），

本次评估共有 72 家寿险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平均得分为 76.35 分。我公司 2016 年偿付能力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得分为 80.11 分。其中1，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17.88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

工具 6.59 分，保险风险管理 8.78 分，市场风险管理 7.76 分，信用风险管理 8.1 分，操作风

险管理 6.75 分，战略风险管理 6.95 分，声誉风险管理 8.49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8.81 分。 

（二）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工作进展 

1、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 

通过本次 SARMRA 监管评估，公司全面梳理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与机制，认真寻找

差距与不足，并结合监管评估组的反馈意见和改进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制定了改进计划： 

（1）强化风险偏好的运用，推动风险偏好体系落地实施； 

（2）加强风险管理工具与方法的应用； 

（3）持续优化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4）进一步完善专项风险管理流程与机制； 

（5）加强专业化风险管理队伍建设。 

2、报告期工作进展 

4 季度，公司着重完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制度与机制，持续提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水平，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包括： 

（1）完善操作风险管理制度与流程，进一步落实保监会对于操作风险管理的要求； 

（2）优化声誉风险管理机制，细化原有《声誉风险管理制度（试行）》，制定《媒体负

面报道处置应对管理办法（试行）》，修订《微信管理办法》； 

（3）修订《偿付能力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资本规划与管理机制，明确偿付能力压力

测试标准与流程，规范偿付能力信息披露机制； 

（4）建立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检查评估机制，编制《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

系评估操作指引（2016 版）》，为内部审计部门开展偿付能力相关检查评估工作提供作业指

南。 

                                                             
1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SARMRA 评估共包括九部分内容，各部分

的评价得分汇总得到 SARMRA 评估的最终结果。九部分内容及权重分别为：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 20%、风险管理目标与

工具 10%、保险风险管理 10%、市场风险管理 10%、信用风险管理 10%、操作风险管理 10%、战略风险管理 10%、声誉

风险管理 10%、流动性风险管理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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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流动性风险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1、净现金流 

公司整体 
本季度末 

（单位：百万元） 

报告日后第 1 年 120,678 

报告日后第 2 年 27,813 

报告日后第 3 年 77,799 

2、综合流动比率 

  本季度末 

3 个月内 128% 

1 年内 276% 

1-3 年内 298% 

3-5 年内 2618% 

5 年以上 23% 

综合流动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各项资产和负债在未来期间现金流分布情况以及现金

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匹配情况。综合流动比率的计算公式为：综合流动比率=现有资产的

预期现金流入合计÷现有负债的预期现金流出合计×100%。 

3、流动性覆盖率 

   本季度末 

公司整体 必测压力情景 1 1626% 

 必测压力情景 2 1779% 

独立账户 必测压力情景 1 695% 

 
必测压力情景 2 1417% 

流动性覆盖率反映保险公司在压力情景下未来一个季度的流动性水平。流动性覆

盖率的计算公式为：流动性覆盖率=优质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未来一个季度的净

现金流×100%。 

（二） 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公司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正常，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做好退保相关指标的日常监测

工作，及时应对指标异常变动；同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加强对未来现金流情况的

预测，并对流动资产及流动比率予以关注，提前制定解决方案。此外，公司通过投资

指引综合考虑资产和负债流动性状况，调整中长期资产配置，对中长期流动性进行规

划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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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无 

（二） 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无 


